
長庚科技大學學生異常事件處理報告表 

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報告人  

部別 □嘉義分部 

學制 □四技 □二技 □進修 □研究所 系科  班級     年     班 

學號  座號  姓名  

基本資料 
父  職業  母  職業  

家庭概況： 

事件種類 □自傷  □偷竊  □考試作弊  □情緒失控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發生時間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 地點  

事件

處理

經過

與 

建議 

 

導師 輔導教官 學生宿舍 諮商中心 學務組長 

     

系主任 分部主任 會簽 校長 

    

※本單流程：導師→輔導教官→學生宿舍→諮商中心→學務組長→系主任→分部主任→校長 


